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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VPOWER GROU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偉 能 集 團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08） 

 

自 願 性 公 告  

 

(1) 獲 緬 甸 政 府 就 三 個 液 化 天 然 氣 發 電 項 目  

及 一 個 天 然 氣 發 電 項 目 授 予 承 諾 書  

及  

 (2) 調 配 部 份 M Y I N G YA N  I 項 目 發 電 容 量 至 M A G WAY 項目  
 

 

偉能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

事會」）欣然公布，緬甸聯邦共和國（「緬甸」）電力和能源部旗下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EPGE」）宣布（i）由本集團和一個戰略夥伴組成的聯合體為三個液化天然氣發

電項目（「液化天然氣發電項目」）招標之中標者；以及（ii）本集團為一個管道天然氣發電項

目（「天然氣發電項目」）招標之中標者。 

 

EPGE已就液化天然氣發電項目和天然氣發電項目向中標者授予承諾書，以確認EPGE購買電力

的主要條款。上述各個項目詳情載列如下： 

 

液化天然氣發電項目 

 合約期（月） 

Thaketa 400兆瓦項目 60 

Thanlyin 350兆瓦項目 60 

Kyauk Phyu 150兆瓦項目 60 

 

天然氣發電項目 

 合約期（月） 

Kyun Chaung 20兆瓦項目 24 

（滿足一定要求後可 

    延長至最多60個月） 

 

預計上述所有項目將於2020年上半年內投入商業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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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認為，上述項目投入商業營運後將進一步鞏固本集團在緬甸和亞洲分佈式發電行業的領

導地位，並將成為本集團進入液化天然氣發電市場的里程碑。管理層相信，液化天然氣將在不

久將來成為緬甸以及其他亞洲國家主要的發電燃料之一，是次投資緬甸的液化天然氣發電市場

為本集團未來的液化天然氣發電業務發展奠定重要基石。 

 

如本集團和該戰略夥伴訂立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須予公

布的交易之合營協議，本集團將按上市規則進一步刊登公告。 

 

本集團亦欣然公布，根據本集團與EPGE的協議，本集團將從Myingyan I項目調配74.9MW發電

容量至緬甸Magway（「Magway項目」），以靈活及適時地配合當地電力供應規劃。預計該項

目將於2019年12月投入商業營運。 

 

承董事會命 

偉能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林而聰 

 
 
香港，2019年10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而聰先生、李創文先生、歐陽泰康先生及盧少源先生；非

執行董事陳美雲女士及郭文亮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大維先生、楊煒輝先生及孫懷宇先生。 

 


